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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

料概要（更新）提示性公告

益民服务领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3

年9月28日 在 本 公 司 网 站 [www.ymfund.com]�和 中 国 证 监 会 基 金 电 子 披 露

网 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 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50-880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8日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公 告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及关于核准公司独立

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我公司已于2023年9月26日完成了以下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一、公司注册资本由20亿元变更为40亿元；

二、独立董事田高良变更为周仁勇。

特此公告。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6日

证券代码：6880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思科瑞 公告编号：2023-053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含）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8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和2023年9月2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和《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开始进行回购，分别于9月21日、9月22日、9月25日、9月26日、9月27日五个

交易日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264,4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6%，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2.8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9.39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3,497,

787.58�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9�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841� � � � � � � �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2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9月26日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9）、《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披露董事会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3年9月2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

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黄正聪 77,616,000 11.07%

2 王毅然 75,856,000 10.82%

3 孙永辉 75,275,200 10.73%

4 于伟 36,960,000 5.27%

5 周开琪 34,636,800 4.94%

6 尤天远 27,280,000 3.89%

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822,024 2.83%

8 吴彩平 18,420,009 2.63%

9 任锐 16,896,000 2.41%

10 云南视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618,425 2.37%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比例

1 孙永辉 75,275,200 15.60%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822,024 4.11%

3 黄正聪 19,404,000 4.02%

4 王毅然 18,964,000 3.93%

5 吴彩平 18,420,009 3.82%

6 云南视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6,618,425 3.44%

7 操亮亮 15,449,400 3.20%

8 陈丽微 10,673,692 2.21%

9 陈丽娟 9,649,200 2.00%

10 于伟 9,240,000 1.91%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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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经初步完成202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的编

制工作。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预计公司营业收入于本季度将取得进一步的增长。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3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根据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预计2023年第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约为人民币60,000.00万

元，较二季度环比增长17.42%，同比增长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约3,500.00万元，同比增长60.09%。

2023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56，400.00万元，同比增长约30.2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10,6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97%。

二、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2023年三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主要系本期公司不断开拓新市场、稳定老客户，进一步

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精益生产与现场管理能力及车载音响系统产品业务订单量增幅较大导致。

三、风险提示

以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8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

公告

1 项目名称

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9.937%股权；

COAMCI-ZCBQSYB-2021-01-01号协议项下共青城泰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全部合伙份额权益

2 经营范围

电视剧制作；影视策划；影视咨询；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设备租赁

（不含汽车）；投资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

告；图文设计及制作、美术设计及制作；企业形象设计；接受委托进行市场调查；提

供信息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

训、技术服务；销售影视设备、器材、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电子计算机、

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家用电器、仪器仪表、汽车配件。（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视剧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3 挂牌价格 3,105.91万元；2,894.09�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公告内容 详见官网（www.tpre.cn）正式挂牌公告。

6 联系人 杨先生

7 联系电话 010-6994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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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1）担保的审议情况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23年1月3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根据

2023年度公司部分参股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 相关参股公司拟向其股东及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申请有效期限自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由公司为部分参股公

司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9,68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本议

案已经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月4

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2）。

（2）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以下三家参股公司融资事宜与相关机构签订了担保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980万元。

2、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

应链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470万元。

3、公司与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珠支行签订《保证担保合同》，为参股公司珠海航城怡

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250万元。

（3）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

股比例

1

东 莞

港 怡

亚 通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1月

15日

3,000万

元人民

币

练泽开

广东省东莞

市东城街道

黄旗新村五

巷1号之一

105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化妆

品批发；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金属材料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游艺用品及室

内游艺器材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销售；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

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承接档案服务外

包；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

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通讯设备销

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皮革销售；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橡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新

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

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电车

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 电池销售； 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

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

泥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

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东莞港 湾

区 快 线 集

团有 限公

司持 有其

51% 的 股

份，公司持

有 其 49%

的股份。实

际控制人：

东莞市人

民政 府 国

有资 产监

督管理 委

员会。

2

安徽

大禹

怡亚

通供

应链

有限

公司

2020

年12

月16

日

2,000万

元人民

币

周传奇

安徽省蚌埠

市禹会区燕

山路966号

冠宜大厦二

号楼（禹会

投资大厦）

21层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

代理；采购代理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互联网

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煤炭

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

石油制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成品油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

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

饲料添加剂销售；化肥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

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

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新能

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插电

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 电车销售； 电池销

售；充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汽

车装饰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通信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消

防器材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

品批发；办公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皮革制品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

销售；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农副产品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酒类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水路普

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蚌埠禹投

集团 有限

公司 持有

其 51% 的

股份，公司

持 有 其

49% 的 股

份。实际控

制人：蚌埠

市财政 局

（市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

员会）。

3

珠海

航城

怡通

供应

链管

理有

限公

司

2021

年3月

23日

5,000万

元人民

币

马珂

珠海市高新

区唐家湾镇

大学路101

号3栋801

一般项目： 供应链管理服务；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石加工；轻质建筑

材料制造；选矿；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

理；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销售代理；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智能

仓储装备销售；粮油仓储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服

务；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低温仓储（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

赁服务；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

销售；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物料搬运装备销售；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服

务消费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五金

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建筑材

料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销售；渔需物资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泵及真空

设备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模具销售；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配电开关

控制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门

窗销售；五金产品制造；食用农产品零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零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摩托车及零配件

零售；日用家电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医用口罩零售；农副产品销

售；家用电器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煤炭及

制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航空运

输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水上运输设备销

售；电气设备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母婴用品

销售；电子办公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建筑砌块

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机床功能部件及附件

销售；烘炉、熔炉及电炉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

装置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发电机及

发电机组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真空器件

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电工器材销售；地板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

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技术

玻璃制品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软件销售；办

公设备耗材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制冷、空调设备

销售； 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 办公用品销

售；安防设备销售；劳保用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

用杂品批发；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第

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医疗设备租赁； 专用设备修

理；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汽车新车销售；

合成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砼结构构件

销售；砖瓦销售；石棉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销售；

耐火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风机、风扇销售；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 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隔热和隔音材料销

售；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物联网设备销售；云计算设备销售；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

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智能控

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物业管理；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工业工程设

计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珠海航空

城 发 展集

团有 限公

司持 有其

55% 的 股

份,公司持

有 其 45%

的股份。实

际控制人：

珠海市人

民政 府 国

有资 产监

督管理 委

员会。

二、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335,442万元

（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30,781.9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00,152万

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888,584.06万元的236.35%，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7,017.29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8,546.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65,208.21万元， 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888,584.06万元的18.59%。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公

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3-113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

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对象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兴怡(香

港)有限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

加会议的董事7人，会议具体内容如下：

(1)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需由两家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万

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开立付款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

合作开立付款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3)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客户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亳州怡亚通” ）股

东协商，对亳州怡亚通向其大股东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借

款事项达成一致意向。 公司为亳州怡亚通的该笔借款事项向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所持

表决权比例（49%）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9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

同约定为准。

2、 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一）合并报表内的担保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

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

比例

1

北 京

卓 优

云 智

科 技

有 限

公司

2014

年09月

01日

5,000

万 元 人

民币

黄骄夏

北京市东城

区安 定门 东

大街28号2号

楼F座815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系

统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

会议及展览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材料

销售；音响设备销售；显示器件销售；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销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

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建设工程施

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2

深 圳

市 卓

优 数

据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999年

01月

08日

3,000

万元人

民币

黄骄夏

深圳市福 田

区福 田街 道

福南 社 区 深

南 中 路 3039

号国际 文化

大厦2105B

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及零配件的销售，计算

机软硬件及周边产品、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与

销售；网络产品、通讯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其它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上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及限制项目）；进出口业务；机房改造工

程服务 (不含电信增值服务业务）；存储设备的

租赁。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3

兴 怡

(香港 )

有 限

公司

2009

年09月

16日

1,000

万元港

币

-

香港 新界 沙

田安耀街3号

汇达大厦 19

楼1906室

贸易。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

称

2022年度财务数据 2023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率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率

北京卓

优云智

科技有

限公司

30,

415.65

21,

079.53

9,

336.12

25,

430.25

1,

055.94

69.30

%

23,

726.10

13,

738.24

9,

987.86

14,

040.70

651.74

57.90

%

深圳市

卓优数

据科技

有限公

司

19,

278.95

16,

523.90

2,

755.05

33,

922.45

-679.

06

85.71

%

17,

909.07

15,

714.58

2,

194.49

13,

909.89

-560.

56

87.75

%

兴 怡

(香港 )

有限公

司

25,

122.84

16,

813.61

8,

309.23

57,

003.28

1,

900.13

66.93

%

24,

828.88

19,

786.68

5,

042.20

16,

907.04

389.16

79.69

%

3、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

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

比例

1

亳 州

怡 亚

通 供

应 链

有 限

责 任

公司

2022年

08月11

日

2,000

万元人

民币

吴楠

安徽省 亳州

市亳芜现代

产业 园 区 合

欢路 88号亳

芜 2.5产业园

25楼2513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报关业务；办公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承接档案服务外包；

企业管理咨询；报检业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农副产品销售； 食品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

品）；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批

发；文具用品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珠宝

首饰批发；乐器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金属矿石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五金产品批发；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办公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

化妆品批发；初级农产品收购；日用品批发；通

信设备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汽车销售；货物

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食品进出口；机械设备租

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地产中

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中草药收购；软件开

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 国内贸易代理； 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

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贸易经纪；技术进出口；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

装食品）；电子产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

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智

能仓储装备销售； 采购代理服务（除许可业务

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许可项目：药品批发；酒类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亳州芜湖投

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持

有其 51%的

股份，公司持

有其 49%�的

股份。 实际控

制人：安徽省

人民政府。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

称

2022年度财务数据 2023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

负债

率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率

亳州怡

亚通供

应链有

限责任

公司

2,

851.99

2,

656.37

195.62 0.00 -4.38

93.14

%

9,222.34

8,

881.09

341.25

12,

650.40

145.63

96.30

%

3、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与参股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拓展其融资渠道，

促进子公司与参股公司稳健发展。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与法律、法规相违背的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335,442万元

（或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30,781.98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100,152万

元（或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888,584.06万元的236.35%，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7,017.29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8,546.92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165,208.21万元， 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资产888,584.06万元的18.59%。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基于参股公司的正常业务发展需要，是公司作为其股

东所应履行的正常职责，体现了公司对参股公司业务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参股公司更好的开展业务。 公

司董事会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并将该担保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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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

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

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电子元器件购销业务，预计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

及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2、公司将于2023年9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

港） 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业务往来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全体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听海大道5059号前海鸿荣源中心大厦B座3101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 尹可非

注册资本 212,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22年12月30日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设计；光电子器件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

用产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研发；通讯设备销售；软件开

发；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国

内贸易代理；企业管理咨询；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供应链管理服

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装卸搬运；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

出版发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服务；标准化服务；认证咨询；数字技术

服务；电容器及其配套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贸易经纪；大数据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保税仓库经营；出

口监管仓库经营；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

股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之规定，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 具备充分的履约能

力，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电子元器件购销业务，预计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是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原则，以

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相关合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分别就相关业务签署合

作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业务，是合理必要的。 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 遵照公

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

2、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定价原则且付款条件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2023年1月1日至本次披露日，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与电子元器件

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060.50万

元。

六、监事会表决情况

2023年9月27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 （香

港） 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予以事先认可，

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

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购销业务往来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该

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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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周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9:15一15:00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上午9:15-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上午9:15一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同时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10月9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1楼0116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开立付款保函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

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提案3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提案1、2、4、5、6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涉及提案3的关联股东需对相关提案回避表决。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提案3、5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中小投

资者的投票结果单独统计并披露。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9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或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基地1栋3楼

2、登记时间：2023年10月11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30至17:30。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邮件或传

真方式须在2023年10月11日17:30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

栋3楼证券部，邮编：518114。

采用邮件方式登记的，邮箱地址为：002183@eascs.com。

4、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吕品、常晓艳

联系电话：0755-88393181

传真：0755-88393322-3172

电子邮箱：002183@eascs.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李朗路3号怡亚通供应链整合物流中心1栋3楼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7日

附件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83

2、投票简称：怡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10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结束时间

为2023年10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格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

业务合作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开立付款保函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

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

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股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年月日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183� � � � � � � �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2023-11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

9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9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就以下事项决议如下：

一、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合作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卓优云智科技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需由两家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万

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开立付款保函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卓优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与戴尔（中国）有限公司的业务

合作开立付款保函，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最终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

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

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电子元器件购销业务，预计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

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

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之规定，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姚飞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四、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信用

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与客户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

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亳州怡亚通” ）股

东协商，对亳州怡亚通向其大股东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借

款事项达成一致意向。 公司为亳州怡亚通的该笔借款事项向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所持

表决权比例（49%）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9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

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公司原经营范围的“一般经营项目”中增加“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

护用品销售” ，同时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

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

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

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

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

销；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的购销；会议服务；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销售；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

的安装及售后服务；（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金属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

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

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

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销；经营电信业务。 （具体以工商实际登记为准）

修订后《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

管理咨询；黄金、白银、K金、铂金、钯金、钻石、珠宝等首饰的购销；化妆品的进出口及购销；汽车销售；初

级农产品的购销以及其他国内贸易；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信设备租赁（不含金融租赁项目及其他

限制项目）；网上贸易、进出口业务、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游戏机及配件的进出口、批发及销售；

自有物业租赁；食品添加剂销售；化肥购销；铁矿石及镍矿石购销；饲料添加剂及煤炭的购销；铜精矿购

销；有色金属制品的购销；润滑油的购销；会议服务；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的销售；健身器材和康复设备

的安装及售后服务；（以上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金属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售；包装

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燃料油、沥青、页岩油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禁止的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酒类的批发与零售；保健食品销

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大豆、大米、玉米的购销；天然气的购销；经营电信业务。（具体以工商实

际登记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最终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提请董事会2023年10月16日召开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3年

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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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

9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9月27日以书面传签的形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

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

讨论后，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

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拟与关联公司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

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开展电子元器件购销业务，预计业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具体业务模式及

交易金额以合同约定为准。

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

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之规定，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路国际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最终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亳州怡亚通供应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亳州怡亚通” ）股

东协商，对亳州怡亚通向其大股东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借款

事项达成一致意向。 公司为亳州怡亚通的该笔借款事项向亳州芜湖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所持表

决权比例（49%）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9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具体以合同

约定为准。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27日


